	产品序号
	产品名称
	技术要求

	无托槽隐形牙颌畸形矫治器1
	混合牙列期矫治器（含牙骨肌三位一体治疗）
	提供牙骨肌三位一体治疗方案；

需有萌出帽、舌刺、唇颊肌屏障装置匹配临床治疗使用。

矫治器材料具有容重≤2.5g/cm³，吸水值≤32ug/mm³，溶解值不应超过1.6ug/mm。自适应性精确控制单颗牙和多颗牙移动，精度最高可达0.01mm。

需提供10种以上颌间隐形矫治牵引装置，该牵引装置抗拉力均不低于15N。

产品质保不少于5年。



	无托槽隐形牙颌畸形矫治器2
	恒牙列期简单病例矫治器
	矫治器材料具有容重≤2.5g/cm³，吸水值≤32ug/mm³，溶解值不应超过1.6ug/mm。自适应性精确控制单颗牙和多颗牙移动，精度最高可达0.01mm。

有采用双膜（主次膜）交替矫治技术，主膜片厚度不高于0.90mm，次膜片厚度不高于0.70mm。

需提供10种以上颌间隐形矫治牵引装置，该牵引装置抗拉力均不低于15N。

产品质保不少于5年。

需提供智能根骨系统设计方案，实现根骨形态真可视、冠根数据真分析、根骨设计真修改功能。

	无托槽隐形牙颌畸形矫治器3
	恒牙列期一般病例矫治器
	

	无托槽隐形牙颌畸形矫治器4
	恒牙列期复杂病例矫治器
	

	无托槽隐形牙颌畸形矫治器5
	全周期矫治器
	提供牙骨肌三位一体治疗方案；

可选萌出帽、舌刺、唇颊肌屏障装置匹配临床治疗使用。

矫治器材料具有容重≤2.5g/cm³，吸水值≤32ug/mm³，溶解值不应超过1.6ug/mm。自适应性精确控制单颗牙和多颗牙移动，精度最高可达0.01mm。

有采用双膜（主次膜）交替矫治技术，主膜片厚度不高于0.90mm，次膜片厚度不高于0.70mm。

需提供10种以上颌间隐形矫治牵引装置，该牵引装置抗拉力均不低于15N。

产品质保不少于5年。

临床可根据需要随时启动恒牙列期治疗。

需提供智能根骨系统设计方案，实现根骨形态真可视、冠根数据真分析、根骨设计真修改功能。

	无托槽隐形牙颌畸形矫治器6
	无托槽隐形牙颌畸形矫治器
	矫治器材料具有容重≤2.5g/cm³，吸水值≤32ug/mm³，溶解值不应超过1.6ug/mm。自适应性精确控制单颗牙和多颗牙移动，精度最高可达0.01mm。

有采用双膜（主次膜）交替矫治技术，主膜片厚度不高于0.90mm，次膜片厚度不高于0.70mm。

需提供10种以上颌间隐形矫治牵引装置，该牵引装置抗拉力均不低于15N。

产品质保不少于5年。

需提供智能根骨系统设计方案，实现根骨形态真可视、冠根数据真分析、根骨设计真修改功能。


